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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本案為上訴人對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就上訴人申領「因禁止拖網

捕魚而向受影響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 」（「特惠津貼」）批出津貼的金

額所作的決定提出的上訴（「上訴」）。 

 

2. 工作小組評定有關船隻為一艘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並根

據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批准的援助方案，向李官勝(「上訴人」) 

發放港幣$150,000 元的特惠津貼。上訴人現就工作小組的這項決定向漁民特惠

津貼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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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訴委員會在聆訊後決定本案上訴得直，理由詳述如下。 

 

 

背景 

 

4. 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行政長官宣布政府會實施一籃子管理措施，包括透過立

法禁止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禁拖措施」），以使海床和海洋資源得以盡快

復原，促進香港水域內的魚類及其他海洋生物的保育。政府於 2011 年 3 月 25 

日在憲報刊登《2011 年漁業保護（指明器具）（修訂）公告》，而立法會亦於

2012 年 5 月通過《2012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概括而言，禁拖措施於

2012年 12月 31日生效。 

 

5. 鑑於該禁拖措施，財委會於 2011 年 6 月通過批准開立一筆為數 17 億 2,680 萬

元的新承擔額，為合資格拖網漁船船東、其僱用的本地漁工和收魚艇船東提供

一次過的援助方案，以及用以推行相關的措施 (「援助方案」) ，當中包括向

因推行法定禁拖措施而永久喪失捕魚區的受影響本地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

貼。  

 

6. 為了推行援助方案，工作小組於 2011 年 8 月成立，成員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海事處及民政事務總署，負責處理特惠津貼援助計劃申請的審

批及一切相關事宜。上訴人也是該特惠津貼援助計劃的申請人。 

 

7. 工作小組獲授權訂定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只有符合準則的船東合資格獲

發特惠津貼。指導原則是，經核准的特惠津貼金額將分攤至不同組別的申領人，

而該攤分應與禁拖措施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相稱。工作小組在審批每宗特惠津

貼的申請時，必須整體考慮所有相關的資料及證據，以首先決定有關申請是否

符合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 

 

8. 在確認有關申請符合所有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後，工作小組會進一步把有關船

隻歸類為近岸拖網漁船或較大型拖網漁船。當中被評定為近岸拖網漁船的船隻，

工作小組會再評定其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的類別，即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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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類別」及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的「較低類別」。工作小組會根據個別合資格

近岸拖網漁船的類型和長度、其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以及其他特別因素，

按照訂定的分攤準則去釐訂向有關申請人發放的特惠津貼金額。合資格的近岸

拖網漁船船東將可分攤總額為 11 億 9 千萬元的特惠津貼。若有關船隻被評定為

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較大型拖網漁船，工作小組會根據獲財委會批

准的援助方案向有關申請人發放港幣 15 萬元的一筆過特惠津貼，以反映有關船

東亦受禁拖措施影響，因為他們雖然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卻將喪失未來在

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機會。  

 

9. 根據上訴人向工作小組提供的資料和有關船隻的相關記錄，其船隻（船牌編號

CM64201A）為木質漁船，長度 29.00 米，有 3 部推進引擎而引擎總功率為

611.72千瓦，燃油艙櫃載量為 48.79立方米(下稱「有關船隻」)。 

 

10. 上訴人與工作小組於 2012年 7月 26日的會面期間，澄清及補充了以下資料:  

 

(1) 上訴人於登記當日（即2012年2月20日）有透過「內地過港漁工計劃」

聘用4名內地漁工於有關船隻上工作；  

(2) 由2009年10月13日至登記當日期間，於有關船隻上全職工作的本地人員

共2名，包括申請人李官勝（船長）、申請人親戚林炳光（輪機操作

員），林炳光月薪無計；  

(3) 由2009年10月13日至登記當日期間，申請人沒有直接於內地聘用內地漁

工於有關船隻上工作； 及 

(4) 由2009年10月13日至登記當日期間，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以內及以外的

作業方式如下：為單拖，2-4日船，主要泊香港仔塘內（鴨脷洲邨對

開），担捍外，蒲台外，橫瀾拖，香港水域/大陸水域一半一半， 有時

拋大海或蒲台外，主要拖日間，早上6點至晚上6-8點（12-14小時），4

下網/1日，3小時/1網， 2-4日便會返香港仔，全部魚貨會返香港仔塘

內交鮮艇，休漁期停業，大陸水域只會拋大海，沒有泊大陸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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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 2012 年 9 月 21 日，工作小組向上訴人發出信函，表示根據其提供的資料，

初步認為有關船隻是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拖網漁船，而並非他們在登記表

格聲稱的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並羅列了工作小組曾經考慮的因素。

工作小組並向上訴人提出，如他們對工作小組的初步決定有任何異議，可向工

作小組提出有關理據以供其考慮，但上訴人並沒有於限期前作出任何回應。 

 

12. 工作小組作出初步決定時所考慮的資料包括： 

 

（1)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就不同類別及長度拖網漁船作業情況的統

計數據顯示，有關船隻一般不會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的主要

區域； 

 

（2) 根據漁護署於 2011 年在全港各主要避風塘的巡查記錄顯示，除農曆新年

及休漁期外，發現有關船隻並非經常在香港避風塘停泊； 

 

（3) 在漁護署於2009年至2011年在香港水域的巡査中並未被發現在香港水域

作業；及 

 

（4) 有關船隻的總馬力為611.72千瓦，燃油艙櫃載量為48.79立方米，顯示有

關船隻的作業範圍極可能是在香港水域以外。 

 

13. 於 2012 年 11 月 30 日，工作小組向上訴人發出信函，表示已完成審核他的申請，

由於有關船隻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工作小組決定向上

訴人發放港幣$150,000元的特惠津貼。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理據 

 

14. 上訴人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向上訴委員會發出一封上訴信，隨函附上香港水域

作業海圖和相片，並聲稱圖中綠色邊緣內為香港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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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訴人在其日期為 2014 年 2 月 4 日的上訴表格（「上訴表格」）內聲稱其申請

為近岸拖網漁船，但工作小組裁定有關船隻為較大型拖網漁船。並指出有關船

隻是近岸拖網漁船，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實質應為 60-70%。上訴人在其上訴

表格內表示不滿有關船隻被裁定為較大型拖網漁船，指出有單據證明有關船隻

在港購買燃油和冰，並且有部份漁獲於 2009年至 2012年售予本港海鮮供應商。 


 

 

 

工作小組的陳詞 

 

16. 工作小組向上訴委員會提交的陳詞中，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審核上訴人的特惠津

貼申請。當中，工作小組按程序處理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時,曾考慮整體因素

如下: 

 

（1) 根據漁護署就不同類型、長度、船體物料及設計拖網漁船作業情況的統

計數據，有關船隻為29.00米長的木質結構及屬新式設計的單拖，屬一般

不在香港水域捕魚作業的船隻類型。 

 

（2) 有關船隻設置的推進引擎數目、總功率及燃油艙櫃載量均顯示有關船隻

續航能力較高，可以到離岸較遠的水域捕魚。 

 

（3) 根據漁護署於2011年在本港主要避風塘及其他漁船船籍港的巡查記錄顯

示，有關船隻被發現有在本港停泊的記錄為14次(除農曆新年及休漁期

外)。這顯示有關船隻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 

 

（4) 從漁護署於2009年至2011年的海上巡查記錄資料顯示，有關船隻並未被

發現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這顯示有關船隻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

水域作業。 

 

（5) 有關船隻由本地漁工及透過「內地過港漁工計劃」僱用的內地漁工操作

(有關船隻僱用2名的本地人員，包括船東、船長、輪機操作員及其他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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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有4名經內地過港漁工計劃僱用的內地漁工;沒有直接從內地僱用的

內地漁工)。這顯示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不受限制。 

 

（6) 上訴人持有由內地部門對有關船隻發出的漁業捕撈許可證。這顯示有關

船隻可在內地水域捕魚作業。 

 

（7) 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為全部或部分時間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近岸拖

網漁船 (即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不少於10%)及其全年平均在香

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50%。但工作小組認為上訴人提供的資料

及文件未能支持其聲稱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時間比例。 

 

17. 就上訴人與漁護署職員於 2012 年 7 月 26 日的會面期間澄清及補充的資料，工

作小組聲稱已用作整體考慮有關的申請。工作小組經整體評核相關的因素、記

錄、資料及文件後，評定有關船隻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較大型拖

網漁船。 

 

 

上訴委員會的聆訊 

 

18. 其後，上訴人於 2017年 2月 28日向上訴委員會提交書面陳詞，內容如下： 

 

（1) 上訴人指，2009年至2011年期間到現在，有關船隻確有在香港水域作業，

地點以擔捍外、蒲台島及横瀾島一帶水域為多，作業時間主要為早上6時

至晚上6-8時(12-14小時)4下網，3小時/1網，2-4日便會返回香港仔避風

塘補給。 

 

（2) 上訴人稱自己學歷水平低，從父輩開始都是在近岸水域作業的細小漁船，

經營運作上一向没有一套完善管理方法，而且單據較為簡陋，因此沒有

就任何生産上保留單據，甚至很完整的帳目記錄，通常在買賣後，漁獲

貨款收訖後，對他們來說交易已完成，單據都不會保存太久，所以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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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證明少之又少。 

 

（3) 工作小組的陳述書中自定標準原則，同時按著不同個案分類及歸納，以

一種籠統的方式去審視不同個案，似乎難免讓人感到粗疏及難以信服工

作小組的決定，真正受影響的人士因無法提供證明而被列作「一般」個

案處理，令真正受影響漁民的利益受損害，産生誤判。有例子就是一艘

長時間沒有出海生產的漁船，因長期停泊在避風塘，繼而被發現於本港

主要避風塘停泊次數較多，最終被列作依賴本地水域作業程度高之漁船，

令不少人對工作小組的處理方法抱有疑問。若然工作小組為了令上訴速

度加快而忽略了審決的公平原則，最終漁民和政府雙方都會受事件裁決

影響。 

 

（4) 「禁拖」措施已令一眾拖網漁船漁民受到前所未有的影響，生計嚴重受

到威脅，亦扼殺了一眾拖網漁船漁民往後返回香港水域作業之機會。他

們期待上訴委員會的公平定奪，以還他們公道。 

 

19. 其後，上訴人分別於 2018 年 4 月 4 日及 4 月 18 日向上訴委員會提交了若干資

料，當中包括上訴人 2009 年至 2011 年期間於瑪麗醫院診病記錄、漁護署巡查

避風塘發現有關船隻的記錄、漁護署海圖一份、漁護署巡查船圖片一份、2009

至 2011 年石排灣冰廠就上訴人購買冰雪的銷售分析明細、金泰興石油有限公司

就上訴人於 2009 至 2011 年購買燃油的證明書、「金泰興石油有限公司」（又

曾名為「利興行」）就上訴人 2009 至 2011 年購買燃油的銷售單據、志明海產

證明書一份、2009至 2012年「志明海産」的銷售單據以及 2009至 2011年「袁

全號」就有關船隻的發票記錄。 

 

20. 上訴人於 2018年 4月 18日提交陳述書中作出了以下陳述： 

 

（1) 上訴人指，他是傳統漁民50年代生活條件所限沒有受過教育，今次香港

水域禁止拖網捕魚對他影響很深遠，從八十年代至2011年，有關船隻都

是香港魚區捕魚較多，因為自己是長期病患者，很多時都要回瑪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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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診，所以都不會去遠地方捕魚。而且，有關船隻經常性在港補充燃油

及冰雪，所以有關船隻應被視為較大可能大部分時間在香港水域作業。 

 

（2) 上訴人提供「袁全號」乾貨單據，以解釋為什麼在香港水域都有乾貨製

作。上訴人的太太會一起出海但沒有工資，由於拖網漁船往往都會捕獲

些不值錢的次貨，如甩皮魷魚，所以他的太太會把甩皮魷魚晒乾成乾貨

出售，貨款成為工資及家用。平均一個月有時連最低工資都不夠。 

 

（3) 一艘本地漁船若符合相關法例的要求並領有由海事處發出的有效運作牌

照及驗船證明書，不論船隻類型、大小及馬力，原則上都可以在香港水

域捕魚，不存在船大、馬力大問題。只要實質在香港水域捕魚便可以。 

 

（4) 他沒有讀過書，對保留單據的意識薄弱，只能提供僅存的售魚單據及提

供補充燃油冰雪單據。上訴人亦是長期病患者，只能提供瑪麗醫院覆診

證明，及「志明海鮮」聲明書一份。從補充燃油冰雪頻密度，可以反映

出有關船隻依賴程度強，是一艘在香港水域捕魚作業拖網漁船。 

 

（5) 上訴人作出提問，質疑為什麼在2011年内有關船隻曾被發現於避風塘出

現，但上訴人現既能提交其他日子補充燃油/冰雪/賣魚/瑪麗醫院覆診的

單據1，不明白漁護署為何未能於巡查中發現有關船隻於避風塘有更多的

出現次數。總括來說，相關理應但未被發現的次數，上半年有15次，而

下半年則有31次；一年便有46次。加上漁護署巡查得到的14次，有關船

隻出現的總數是60次。這都是有力數據支持有關船隻屬最受影響的香港

水域近岸拖網類別。 

 

                                            
1
 有關日子包括：1 月 4 日、1 月 11 日、2 月 8 日、2 月 14 日、2 月 16 日、2 月 23 日、3 月 4 日、3 月

12 日、3 月 14 日、3月 25日、4月 8日、4月 11日、4 月 12日、4月 20日、5月 7 日（上訴人雖能提

供 5 月 17 日及 5 月 20 日於瑪麗醫院覆診單據，可是瑪麗醫院覆診單據內所包含的日子，因為正值休漁

期內，所以漁護署的避風塘巡查未有計算該日子在内，至 7 月份的情況亦一樣）、8 月 5 日、,8 月 10

日、8月月 16、8月 17日、8 月 23日、8 月 31 日、9月 6 日、9月 14日、9 月 20 日、9 月 21 日、9月

30日、10月 6日、10月 10日、10月 17日、10月 21日、10月 22日、10月 26日、10月 30日、11月

1 日、11 月 7 日、11 月 8 日、11 月 11 日、11 月 17 日、11 月 27 日、12 月 2 日、12 月 3 日、12 月 9

日、12月 16 日、12月 24日、12月 28 日及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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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聆訊期間，上訴人亦作出以下補充: 

 

（1) 上訴人確認，有關船隻採用「隔流」方式作業(即每次出海3-4天，雖亦

有可能出海兩天便回航)。他們一般於早上出發到蒲台島一帶，向西拖一

網，一網落一網上，一天大概下4網。最後一網為了慳油的原因會於蒲台

島撒下，晚間，有關船隻會在蒲台抛錨，作業完結時會回到香港仔避風

塘售魚，時間一般為晚上7-9時。這個作業模式，都是他們一貫的做法，

少有例外。 

 

（2) 有關船隻的作業地點，為蒲台以東的香港水域邊沿位置，亦有到橫瀾；

絕少到伶仃、担杆山範圍。上訴人估計有關船隻於香港水域內作業達50%，

甚至60%-70%。 

 

（3) 上訴人透露，他一般會到石排灣排隊買冰而不會到伶仃島。如賣魚情況

理想，他便可以於回航當日趕及於石排灣冰廠晚上7時打烊前入冰；如冰

廠早收，則翌日一早入冰，天氣情況可以的話可即時啟航。如天氣炎熱，

有關船隻4天的作業時間可用4噸冰雪，尤其休漁期後有關船隻有3-4個月

未有出海時，雪倉因多月未有製冷可達攝氏30多度。所以，休漁期後要

入冰足有8-10噸。 

 

（4) 上訴人認為海上巡查船隻或並未能察覺有關船隻的原因，純粹可能是因

為雙方未能遇上的關係。上訴人指出，於海上目測的話大概可見達1.8海

里；用望遠鏡的話能見度最遠達4海里，更遠的恐怕也看不見了。如遇雲

霧天色昏暗時，能見度更低，加上東北季候風達4級時，就算在場也難以

清楚視察海面的情況。 

 

（5) 上訴人自1998年已僱用4名過港漁工，從未間斷。休漁期期間，由於漁工

會回鄉，有關船隻會停止作業。有關船隻會於南澳把漁工放下，他們或

會跟其他船隻離開。根據漁護署的記錄，有關船隻曾於2009、 2010及

2011年期間申請休漁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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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船隻一向只向「志明海鮮」出售漁獲，而據他了解，「志明海鮮」

只有一艘收魚艇，並經常停留香港仔避風塘收魚。雖然上訴人與「志明

海鮮」均沒保留完整單據，但上訴人確認往往會儲起漁獲至20-30擔才出

售，除農曆新年及休漁期外，每月平均有5-6次交收，每次交收金額數千

至一萬多不等。然而魚肥之類的漁獲，則不會記在該些已呈交的單據上，

會以另一張單據作記錄，可是商家有時不會把有關單據發給他，他亦沒

有保存甚麼記錄，有關價值約$2000-$4000不等。至於售予「袁全號」的

乾貨，只要能與商戶配合都可隨時出售。 

 

（7) 聆訊中，上訴人亦一再確認有關船隻一年平均作業170天，並謂雖然利潤

微薄甚至油價高企的數年間差不多入不敷支，可是由於要養家並且供書

教學，也只好繼續作業。被工作小組問及是否會於8號風球懸掛時出海作

業，上訴人表示如中午懸掛則會待當日最後一網收畢才回航，而是否於1

號或3號風球懸掛時進行則要視乎實際天氣情況，一般會於風球被解除或

將近被解除，或已減弱成1號風球時才出海。 

 

 

22. 以下是工作小組就上述各項的上訴理由/補充資料的整體回應: 

 

(1) 上訴人在其上訴表格內聲稱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時間比例（60%-

70%）缺乏客觀證據支持，亦與其登記表格內所聲稱的時間比例（50%）

不一致， 其可信性成疑。工作小組認為就此宗申請所作出的決定，是有

理據並且有合理支持的。 

 

(2) 根據獲財委會批准的援助方案，在法定禁拖措施開始實施後，全部或部

分時間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會喪失在香港水域的捕魚區，故

其船東最受影響。因此，合資格的近岸拖網漁船船東，可分攤總金額為

港幣11.9億的特惠津貼。至於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較大型拖網漁船，

禁拖措施對它們的影響遠遠低於對近岸拖網漁船的影響。不過，由於他

們將會失去返回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機會，每名合資格的較大型拖網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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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船東會獲發放港幣15萬元的一筆過特惠津貼。就此宗申請，工作小組

是經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資料和證據，才評定有關船隻為一般不在香

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大型拖網漁船，並根據援助方案定下的特惠津貼金

額，向申請人發放港幣150,000元的特惠津貼。 

 

(3) 就上訴人所提交標示了作業範圍的香港地圖，工作小組認為上訴人未有

解釋相關地圖及相片如何能支持有關船隻為近岸拖網漁船及其聲稱對香

港水域的依賴程度。另外，相關相片影像模糊，未能清晰顯示船隻編號、

拍攝地點、拍攝日期及/或該船隻在拍攝期間是否正在進行拖網捕魚活動。

工作小組無法從該相片確定有關船隻有否在拍攝當日在香港水域內進行

拖網捕魚作業，亦無法從該相片確定有關船隻是否於2009年至登記當日

經常在香港水域內進行拖網捕魚作業。 

 

(4) 就上訴人於上訴期間才提供的資料，工作小組承認其賣魚及入油買冰的

補給情況，的確揭示有關船隻的作業模式可能是較會於近岸作業。但由

於上訴人未能提出佐證以證明其漁獲是由本港水域所得，而且在漁護署

於2009年至2011年在香港水域的巡査中並未被發現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

作業，故工作小組仍未能排除上訴人的漁獲由非本地水域所得，認為上

訴委員會應對上訴人的作業模式多作了解。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23. 上訴人負有舉證責任，證明工作小組就他們的特惠津貼申請作出了錯誤的決定。

上訴委員會要決定上訴人作為負上舉證責任的一方能否成功舉證達至所需的標

準，即相對可能性衡量的標準。 

 

24. 上訴委員會指出，工作小組以上對單拖的分類及標準只提供作一般參考。由於

每宗個案所牽涉的因素都不盡相同，上訴委員會必須小心考慮上訴人所提出的

證據，以及是否有其他證據能支持上訴人應該得到較多的特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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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在評核個別合資格個案中所考慮的相關因素，如船

隻類型、長度、船體物料及設計、推進引擎數目及馬力、船隻在避風塘停泊的

頻密程度及其季節性分佈、船隻是否被目擊在香港水域出現，屬客觀及有力的

證據。 

 

26. 可是，上訴委員會亦詳細考慮了上訴人所遞交的證明文件及聆訊中所作出的口

頭闡釋。經細心考慮後，上訴委員會認為本案中的上訴人所提交的其他證據亦

有一定的說服力。這些證據包括上訴人呈遞有關本港購買燃油冰雪的證據、出

售漁獲的單據、捕魚地點的申述（較近香港水域邊界）、其聲稱於香港水域一

年作業的時間及長期僱用過港漁工作業的情況。 

 

27. 雖然單靠上訴人提交的售魚單據確未能支持有關船隻的漁獲是在香港水域作業

所得，亦未能支持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時間比例，但上訴委員會考慮到

「志明海鮮」是較經常停留香港仔避風塘收魚，所以有關記錄亦可用以間接證

明他是有於香港境內活動有一定的頻率。 

 

28. 再者，我們也能夠從上訴人所提供的購買冰雪燃油單據，得知有關船隻補給物

資的頻率及數量。燃油方面，有關船隻於 2011 年期間每次平均的入油量為

31.7桶，總購買量為 700多桶；冰雪方面的耗用程度較燃油快，每次平均入冰

量為 4.2 噸，於 2011 的總購買量為 137 多噸，除休漁期過後入冰較大量，一

般交易都只足以支持數天的短時間作業。從這樣的補給情況可見，有關船隻雖

以「隔流」方式作業，但回港補給尚算頻繁。 

 

29. 鑑於上訴人提交的售魚單據始終未能完全支持有關船隻的漁獲是在香港水域作

業所得，上訴委員會傾向相信有關船隻作為一艘於香港水域邊界作業的近岸拖

網漁船，屬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的區域的較低類別合資格近

岸拖網漁船2。 

 

                                            

2事實上，就上訴人聲明一年的作業時間為 170 日計，當扣除農曆新年以及休漁期的日子，一年可作業

的時間為 278 天，所以上訴人沒有作業的時間應為大概 108 天。把有關日數比例乘以漁護署於 2011 年

在香港仔避風塘的巡查的次數（36 次），得出的數值恰與有關船隻被發現的次數相約（14 次），應視

為對香港水域有一定的依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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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結論 

 

30. 基於上述原因，上訴委員會決定准許本上訴，並推翻工作小組的決定，裁定有

關船隻屬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的區域的較低類別合資格近岸

拖網漁船。上訴委員會現指示工作小組把因上訴得直的應得特惠津貼數額，從

速發放予上訴人。 

 

 

 

 

 

 

 

 

 

 

 

 

 

 

 

 

 

 

 

 

 

 

 

 

 

 

 

 

 

 

 

 

 

 

 

 



 14 

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禁拖措施) 

個案編號 AB0305  

 

聆訊日期：2018年 11月 14日 

聆訊地點: 香港上環林士街 2號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大廈 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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